
同济大学医学院 201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安排 

一、复试所需材料 

1. 同济大学研招办盖章的复试通知书（登录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系统自行下

载，网址：http://yjszs.tongji.edu.cn/）  

2. 有效居民身份证   

3. 准考证  

4.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（若考生是应届毕业生，应带有效的学生证） 

5. 本科期间的成绩单（非应届生加盖学校教务处公章或者档案保管单位公章，

应届生加盖教务处公章），英语水平证书、科研成果、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

或专著。 

以上材料原件校验，复印件上交。 

二、复试时间地点 

1. 笔试时间：2016 年 3 月 22 日    13:30－14:30   英语 （满分 50 分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:40－16:40 专业课（满分 100 分） 

笔试地点：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瑞安楼、彰武校区北大楼。具体安排详见医

学院网站（med.tongji.edu.cn）。 

注：考生按照初试报考专业参加专业课笔试。 

2. 面试时间：2016 年 3 月 23 日－24 日 

各专业面试时间、地点等具体安排届时将会在医学院网站（med.tongji.edu.cn）

和笔试考场公布，请考生密切关注。 

注：面试则按照本次填报的志愿表上的专业组织面试。 

请进入复试的考生严格按照上述时间地点参加复试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！ 

三、注意事项 

1. 资格复查： 

进入复试的考生必须在复试前到研招处进行资格复查。具体时间地点参见同

济研招网《同济大学 201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安排》。凭经研招处盖

章的复试通知书方可参加复试。 

2. 体检： 

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均须参加体检，四平路校区体检地点：赤峰路 50 号同



济大学校医院二楼体检中心（时间：3 月 17 日至 31 日，上午 8:00~11:00、下午

13:30~16:00，周末除外），体检咨询电话：65983225。 

体检要求参照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联制订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

作指导意见》（教学〔2003〕3 号）和《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

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学厅

〔2010〕2 号）进行。 

3. 以下情况不予录取： 

1) 复试总成绩不合格者； 

2) 体检不合格者； 

3) 政审不合格者； 

4)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课程成绩不合格者。 

4. 参加“2015 年同济大学医学院优秀大学生暑期学校”并获得优秀学员的考生，

若第一志愿报考我院硕士研究生，初试成绩达到我院相关专业复试分数的基本要

求，因前期已参加过复试，无需再参加本轮复试。暑期学校优秀学员可在当地二

甲及以上医院进行体检，体检报告请于 3 月 30 日之前用顺丰或 EMS 快递至上海

市四平路 1239 号同济大学医学楼 515 室李老师收，电话：65986735。 

四、咨询 

为增强复试录取工作透明度，我院特为考生设立咨询电话：65983185，咨

询邮箱：yxyyjszs@126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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